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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金融争议解决系列之（一）：电子商业汇票逾期违约之追索权研究（上） 

作者：林则达丨陈键洪 

电子商业汇票是商业汇票的电子化，其以数据电文形式替代原有纸质实物票据，以电子签名取代了实体

签章，以网络传输取代人工传递，以计算机录入代替手工书写，实现了出票、流转、兑付等票据业务过程的

完全电子化。电子商业汇票的使用，极大地提升了票据安全性和交易效率，在商业活动中被广泛使用。但是，

由于近年来房地产企业频繁“暴雷”及受近期上海等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量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停滞等

不利市场因素影响，无法实现按期兑付的电子商业汇票越来越多。 

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公布的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持续逾期名单，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出现 3 次以上付款逾期，且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有逾期余额或 2022 年 3 月当月出现付款逾期的承兑人

数量达到 1,904 家。我们关注到，多家知名房地产企业被列入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持续逾期名单。 

持票人在电子商业汇票发生逾期情况时如何行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值得关注与研究，本文立足于

电子商业汇票的基本法律关系，对电子商业汇票逾期违约之追索权有关问题进行研究，旨在为持票人行使追

索权提供指引。 

由于篇幅较长，本文分两次进行推送，本文为上篇，主要就第一至第九个问题进行解读，欢迎大家持续

关注。 

一、什么是电子商业汇票？ 

（一） 电子商业汇票的概念及相关票据行为 

电子商业汇票指出票人依托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

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了电子商业汇票付

款期限自出票日起至到期日止，最长不得超过 1 年，基于风险控制考虑，《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

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缩短了其付款期限修为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与《票据法》关于汇票的分类相对应，电子商业汇票可分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和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业金融机构、财务公司（以下统称金融机构）承兑；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由金融

机构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承兑。电子商业汇票正常流转过程中所涉主体及相关票据行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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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票据行为说明如下： 

承兑：指付款人承诺在票据到期日支付电子商业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电子商业汇票交付收款人

前，应由付款人承兑。承兑人应在票据到期日前，承兑电子商业汇票。承兑人承兑电子商业汇票后，即

成为该票据的付款人。 

出票：指出票人签发电子商业汇票并交付收款人的票据行为。交付是指出票人将电子商业汇票发送

给收款人，且收款人签收的行为。出票人签发汇票后，即承担保证该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出票人在

汇票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票据法》规定的汇票金额和相关费用。 

转让背书：指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届满前将电子商业汇票权利依法转让给他人的票据行为。背书人

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背书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

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票据法》规定的汇票金额和相关费用。 

提示付款：指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承兑人请求付款的行为。提示付款期

自票据到期日起 10 日，最后一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

顺延。 

付款：指承兑人在收到提示付款请求的当日至迟次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日、电

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向持票人付款的行为。 

保证：指电子商业汇票上记载的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保证该票据获得付款的票据行为。电子商业汇

票获得承兑前，保证人作出保证行为的，被保证人为出票人。电子商业汇票获得承兑后、出票人将电子

商业汇票交付收款人前，保证人作出保证行为的，被保证人为承兑人。出票人将电子商业汇票交付收款

人后，保证人作出保证行为的，被保证人为背书人。 

（二）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及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CDS）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依托网络和计算机技术，接收、登记、

转发电子商业汇票数据电文，提供与电子商业汇票货币给付、资金清算行为相关服务并提供纸质商业汇

票登记查询和商业汇票公开报价服务的综合性业务处理平台。为建立全国统一的票据市场，人民银行已

于 2017 年 10 月 7 日将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移交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目前，上海票据交

易所正在着力推进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建设，融合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与中国票据交易系统，该系统于

2022 年 5 月 1 日上线。 

二、什么是电子商业汇票追索权？ 

付款请求权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一顺序权利，追索权是持票人在付款请求权未能实现时享有的第二顺序

保证人

出票人 收款人/持票人/背书人

承兑人/付款人

被背书人/持票人被背书人/背书人
出票 转让背书 转让背书

承兑

提示付款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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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付款请求权是指持票人对出票人、承兑人享有的要求其付款的权利。追索权是指持票人在行使付款请

求权被拒后或者出现法定非拒付的情形时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的权利。作

为一般规则，持票人只能在首先向付款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得不到付款时，才可以行使追索权，持票人不先

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遭拒绝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当出现《票据法》第六十一条

第二款和《票据法司法解释》第三条所列情形时，持票人可不经行使付款请求权而直接行使追索权，此种追

索权被称之为非拒付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可以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行使再

追索权。 

（一） 拒付追索权与非拒付追索权 

根据是否因承兑人拒绝付款而享有追索权进行区分，追索权分为拒付追索权和非拒付追索权。拒付

追索权是指电子商业汇票到期后被拒绝付款，持票人请求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付款的

权利。非拒付追索是指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持票人请求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付款的权

利：（1）汇票被拒绝承兑的；（2）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的；（3）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依法宣告

破产的；（4）承兑人或付款人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5）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汇

票、支票超过提示付款期限后，票据持有人背书转让的。 

（二） 第一追索权、第二追索权、第三追索权 

根据追索权权利人及行使对象的不同，我们在本文中将追索权区分为：第一追索权、第二追索权及

第三追索权。具体而言，第一追索权是指持票人对出票人、承兑人的追索权；第二追索权是指持票人对

出票人、承兑人以外的其他前手的追索权；第三追索权是指因被追索而清偿债务的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

索权，又可划分为对出票人、承兑人的再追索权以及对出票人、承兑人以外的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权。我

们对这三类追索权的权利类型、权利人、行使对象、提示付款要求及权利时效梳理如下： 

 

权利类型 权利人 行使对象 

是否要求在提

示付款期内有

效提示付款 

票据权利时效 

第一 

追索权 
追索权 持票人 出票人、承兑人 否 

自票据到期日

起二年 

第二 

追索权 
追索权 持票人 

出票人、承兑人

以外的其他前

手 

是 

自被拒绝承兑

或者被拒绝付

款之日起六个

月 

第三 

追索权 

再追索权 

因被追索而清

偿债务的持票

人 

出票人、承兑人 是 
自票据到期日

起二年 

再追索权 

因被追索而清

偿债务的持票

人 

出票人、承兑人

以外的其他前

手 

是 

自清偿日或者

被提起诉讼之

日起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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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的起算日如何确定？ 

有关第一追索权、第二追索权以及第三追索权中对出票人、承兑人再追索权权利时效的起算点确定较为

明确，依据票据记载的到期日或者被拒绝承兑/付款时起算，持票人主张权利时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即可。但

是，关于第三追索权中对出票人、承兑人的其他前手权利时效的起算点，当已经清偿债务的被追索人是在被

后手通过诉讼方式请求行权的，其再追索权以清偿日还是其被提起诉讼之日为起算点，在司法实践中存有不

同观点。 

观点一：以清偿日为起算点。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作出的（2020）豫 04 民终 2257 号票据追索权案件

判决中认为，“本案中，蓝星公司于 2019年 11 月 30日向其后手无锡康兴公司清偿票据债务后，取得涉案

票据及其他清偿相关证明，此时其作为涉案票据持票人取得向其前手神马公司的再追索权。虽然蓝星公司于

2019年 5月 7日被提起诉讼，但 2019年 9月 1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才作出民事判决，在判决之前无

锡康兴公司的追索权尚未得到支持，蓝星公司是否承担清偿义务尚未确定，且在没有履行偿还义务之前，

蓝星公司无法收回票据及其他相关证明向神马公司展开再追索，故一审认为蓝星公司清偿后成为票据持票

人进行再追索，从 2019年 11月 30日即“清偿日”开始起算再追索权利时效符合本案实际。”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冀 02 民终 964 号案件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闽民

初 36 号案件中也持上述观点。 

观点二：以被提起诉讼之日为起算点。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8 月 6 日作出的（2021）苏 06 民终 2090 号票据追索权案件判决

中认为，“本案中，品众公司于 2020年 1月即被最后持票人森豪公司以诉讼方式追索，同年 4月与森豪公司

达成调解协议，同年 6 月被人民法院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清偿案涉票据款项。……“被提起诉讼”意味着

持票人并非主动清偿而系被动清偿，既然“被提起诉讼”与“清偿”系作为两种并列情形在同一条款中加

以规定，前述“清偿”即应理解为与“被提起诉讼”之被动清偿相对的“主动清偿”。如将前述“清偿”

解读为包括被动清偿的情形，而被动清偿的时间节点可以发生于任何时间，由此产生的再追索权行使期限事

实上也将不受任何时间限制，违背了《票据法》对于票据权利较短时效的立法精神，甚至导致票据权利人怠

于行使其票据权利。本案中，品众公司并未向最后持票人主动清偿，而是于 2020年 1月被通过诉讼方式追

索。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即使以品众公司收到对方诉讼材料之日起计算，至其于 2020年 9月向一审法院提

起诉讼向其前手明龙公司行使再追索权，亦已远远超过前述规定的三个月行使期限，相应的再追索权业已

消灭，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其相关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虽然上述案件中，持第二种观点的案件判决时间在后，但是不排除不同地区的法院对该问题的理解仍然

存在差异，在各地裁判规则不一致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因被追索而清偿债务的持票人对出票人、承兑人以外

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权不因超过权利时效而消灭，建议被追索权人在被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应当尽快在再追索

权三个月的时效内向其他票据债务人通过发送函件或者提起诉讼等方式主张再追索权。 

四、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是否属于除斥期间或者诉讼时效？  

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前述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但是《票据法司法解释》第十九

条又规定了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该规定在《票据法司法解释》

修改前后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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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对于票据权利时效的性质持有不同的观点。根据我们检索到的案例，不同观

点如下： 

观点一：票据权利时效为除斥期间。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作出的（2020）豫 0403 民初 793 号票据追索权纠

纷一案判决书中认为，再追索权权利时效应当为除斥期间，为法定的诉讼期限，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时效中

止、中断的规定。 

观点二：票据权利时效为票据法上的特别规定，时效经过票据权利消灭，法院可主动适用，票据权利时

效存在票据法规定的中断事由不等于将票据权利时效认定为诉讼时效。 

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作出的（2018）沪民申 86 号票据追索权纠纷再审案件裁定书中

认为，“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的法律后果为票据权利的消灭，

故票据权利时效有别于诉讼时效。票据时效的经过将直接导致票据权利的消灭。票据权利时效是票据法上的

特别规定，原审法院主动适用票据权利时效的规定，认定招行创智天地支行对相应前手的票据权利归于消

灭，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作出的（2021）津 03 民终 968 号票据追索权纠纷二审案

件的判决书中，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前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除票据法中明确规定因持票人行使票据

权利而发生的中断事由外，票据权利时效并无其他中止、中断、延长等法律规定，疫情原因不属于影响持票

人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追索权的原因且票据权利时效不属于诉讼时效，并不存在可以中止票据权利时效

的法律依据。 

结合上述观点，我们倾向于认为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既不属于除斥期间，也不属于诉讼时效，而是

《票据法》中的特别规定，在实践中，权利时效经过则票据权利消灭，但《票据法》及《电子商业汇票业务

管理办法》均规定了权利时效的中断事由，且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主动适用权利时效。 

五、如何才能中断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 

（一） 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因持票人主张权利而中断且仅对发生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 

一般来说，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的中断事由为持票人在票据权利时效期间内主张了相关票据权

利，持票人可以通过发函、提起诉讼等方式主张票据权利。在（2021）京 74 民终 610 号号票据追索权

纠纷一案中，北京金融法院认可了筑诚义经销部在被拒绝承兑后六个月内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团泊

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和金坛公司行使了票据追索权，且团泊公司、中建二局三公司和金坛公司也已经

知晓该情况，应视为发生了票据时效的中断。 

而且，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司法实践中有大

量案件涉及持票人只对部分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权利，因未向其他票据权利人主张票据权利而对其不

发生票据权利时效中断的情况。例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作出的

（2020）宁民终 397 号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判决中，法院认为，“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向

宝塔财务公司进行权利主张，对票据其余背书人并不发生时效中断的后果”，故认定除宝塔财务公司外

的其余被告不承担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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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的中断特殊事由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有些案件中，法院以非因持票人原因导致的持票人无法行使票据权利为由认定

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例如，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作出的（2018）鄂 01

民终 9334 号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中认为，“涉案汇票本来应于 2012 年 5月 8日到期，但在 2011年 11

月 13日时因刑事案件侦查需要被公安机关扣押，至 2016年 6月 23日被裁定解除扣押发还给持票人广

安祥公司。广安祥公司在涉案汇票的扣押期间，非因广安祥公司原因，无法行使票据权利，应当认定广

安祥公司的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 

虽然我们认为此种特殊事由下的中断事由更类似于“诉讼时效的中止事由”，但法院并未规定电

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的中止事由，因此，持票人在类似特殊事由发生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尝试主张电子商

业汇票权利时效中断。 

（三） 持票人提起诉讼但非因持票人原因未予立案的特殊情形 

持票人可以通过提起诉讼时效的方式达到中断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的目的，但实践中也可能出

现非因持票人原因导致但法院迟迟不予以立案的特殊情形，虽然相关法律规定未明确此种特殊情形如

何处理，但基于未能立案非因持票人原因且保障持票人合法权益的立场，我们认为可以参考《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

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

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

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进行处理。即，在法院非因持票人原因未能予以立案期间，持票人的票

据权利时效应视为发生中断事由且在法院未能立案期间尚未重新计算票据时效。 

类似的情形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2020）最高法行再 168 号行政强制案

件中作出的裁定，即“……（原告）已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时未超过起诉期限，周

某等 7人为维护其权益于 2017年再次起诉，两次起诉虽相隔七年，但第一次起诉时，宁德中院对周某

等 7 人的起诉未予立案、审理，并未作出书面裁定明确告知不予立案，周某等 7 人期间也一直通过相

关途径主张权利。……本案当事人非因自身原因不能立案，应当对其权利予以保障。” 

六、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中断后如何重新计算？ 

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中断后，应重新计算法律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即假设已经清偿债务的被追索人

向其前手（不包括出票人、承兑人）行使追索权三个月的权利时效因发生中断事由而中断后，应重新计算再

追索权的权利时效，而非其他权利时效。根据我们的检索，法院在有关案件中，对中断事由发生后重新计算

时效均明确了是“法律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6 月 2 日作出的（2020）浙 05 民终 360 号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

中明确了，“赛阳公司在此前的起诉构成票据权利时效中断事由，故赛阳公司于 2019年 9月份再次起诉未

超过法律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期间”。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作出的（2021）

豫 04 民终 2461 号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中也明确了，“本案中,神马尼龙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清偿被

追索债务，2020年 1月 14日就涉案票据向乐清市人民法院提起票据追索权诉讼发生时效中断，后该案被乐

清市人民法院移送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20 年 12 月 29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神马尼龙公

司撤诉，2021年 1月 13日神马尼龙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 3个月的再追索时效。” 

关于电子商业汇票权利时效中断是否连续有效，我们认为应当根据以下规则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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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追索权中持票人对出票人、承兑人的权利时效为票据到期日起两年，票据权利时效中断后，发生中

断事由的当事人在中断事由发生后重新计算的票据权利时效内（即两年内）再次主张票据权利，视为时效中

断具有连续性，此后的每一次中断是否具有连续性以此类推； 

第二追索权中持票人对出票人、承兑人以外的其他前手的权利时效为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

日起六个月，票据权利时效中断后，发生中断事由的当事人在中断事由发生后重新计算的票据权利时效内

（即六个内）再次主张票据权利的，视为时效中断具有连续性，此后的每一次中断是否具有连续性以此类

推； 

第三追索权中因被追索而清偿债务的持票人对于出票人和承兑人的再追索权权利时效自票据到期日起

两年，票据权利时效中断后，发生中断事由的当事人在中断事由发生后重新计算的票据权利时效内（即两年

内）再次主张票据权利的，视为时效中断具有连续性，此后的每一次中断是否具有连续性以此类推； 

第三追索权中因被追索而清偿债务的持票人对于出票人和承兑人以外的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权权利时效

为自清偿日或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票据权利时效中断后，发生中断事由的当事人在中断事由发生后重

新计算的票据权利时效内（即三个月内）再次主张票据权利的，视为时效中断具有连续性，此后的每一次中

断是否具有连续性以此类推。 

七、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的权利范围包括哪些？ 

（一） 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可行使的追索权权利范围 

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可行使的追索权权利范围如下表所示： 

权利类型 权利范围 备注 

追索权 

（1）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 

（2）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 

（3）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包括第一追索权、第二追

索权 

再追索权 

（1）已清偿的全部金额； 

（2）前项金额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 

（3）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包括第三追索权 

根据《票据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上表所述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企业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目前一般按 LPR 计算。此外，除上述列明权利范围内的费用外，

其他费用（如律师费等）一般不在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权利范围之内。 

（二） 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后可主张权利范围 

根据《票据法》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的，其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

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即提起票据利益的返还请求权诉讼，但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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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对前手在票据上的权利。 

不同于追索权，电子商业汇票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其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

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但票据利息不再支持。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所享有的票据利益

返还请求权范围如下表所示： 

权利类型 权利范围 备注 

票据利益返

还请求权 

（1）汇票金额 不支持票据利息 

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2016）京 0108 民初 8092 号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案件中认

为，“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请求出票人或承兑人返还其

与未支付票据金额相等的利益。本案中，李某持有的转账支票未能在出票日起六个月内兑付，故涉诉支

票的票据权利已经消灭，但李某作为持票人仍享有民事权利。故对李某要求曜虹公司支付 272,300元的

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李某主张的利息部分，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持票人请求返还的利益系与

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故李某要求曜虹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八、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应如何进行提示付款？  

除法律规定的非拒付追索情形外，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只有在付款请求权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

主张追索权。而《票据法》及《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同时也要求持票人应主动行使付款请求权，其

中提示付款是重要动作，持票人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 

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通过电子商业汇票

系统向承兑人请求付款。提示付款期自票据到期日起 10 日，最后一日遇法定休假日、大额支付系统非营业

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 

若持票人未在提示付款期内有效提示付款，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持票人将会丧失第二追索权，只享有第一追索权，即只可向出票人、承兑人拒付追索。例如，在（2017）最

高法民终 249 号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因烟台鑫发公司委托银行收款时已过提示

付款期限，其已经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故其无权要求案涉票据的背书人哈尔滨高金丰公司和烟台银行胜

利路支行承担案涉票据款及利息的给付责任。” 

因此持票人应当密切关注电子商业汇票的到期日，并按要求发起提示付款要求。但是，在上海票据交易

所上线的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中，在电子商业汇票到期日，系统会自动发起一次提示付款申请，这将从系统

上排除持票人因未按要求有效提示付款而丧失第二追索权的可能性。在新旧系统过渡阶段，不排除因系统原

因导致电子商业汇票到期日未能自动有效提示付款的情况发生，故持票人还是应当及时关注票据付款期限

以及系统自动提示付款情况。 

若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未通过线上形式提示付款，仅通过线下方式（如发送付款函）的形式提示承兑

人或付款人付款，则不符合《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有关电子商业汇票出票、承兑、背书、保

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的要式性要求，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的提示付

款。但若持票人确因系统原因无法在电子商业汇票提示付款期内通过线上行使提示付款，仍建议应当做好有

关系统故障证据留存并通过发送付款函或提起诉讼等方式行使付款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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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提示付款被拒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根据《票据法》及《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电子商业汇票在不同阶段提示付款被拒付

具有不同的法律后果，具体如下图所示： 

 

（一） 到期前提示付款被拒 

持票人在票据到期日前被拒付的，不得拒付追索。 

（二） 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被拒 

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被拒付的，可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 

（三） 逾期提示付款被拒 

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提示付款被拒付的，

若持票人在提示付款期内曾发出过提示付款，则可向所有前手拒付追索；若未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过提

示付款，则只可向出票人、承兑人拒付追索。 

出票日 到期日

不得拒付追索

被拒付

1 2 3 4

被拒付 被拒付

可向所有前手追索

提示付款期最后一日 票据权利时效期限最后一日

1、若曾在提示付款期内发出过提示付款
或被拒付，可向所有前手追索；

2、否则，只可向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
证人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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